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YANG HOLDINGS (GROUP) CO., LIMITED

宇 陽 控 股（集 團）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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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17）

公佈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總稱

為「本集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連同2008年同期之比較金

額。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310,243 365,630

銷售成本 (277,282) (319,094)

毛利 32,961 46,536

其他收入 4 2,751 3,1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051) (12,318)

行政費用 (6,351) (12,296)*

研究及開發成本 (9,041) (6,752)

其他開支 (2,504) (2,321)*

融資成本 5 (484) (556)

除稅前利潤 3,281 15,407

稅項 6 1,871 (4,507)

期間利潤 5,152 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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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
匯率整調 6 (1,72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158 9,172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利潤：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152 10,900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158 9,17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7 1.3仙 2.7仙

* 一些項目重新歸類以達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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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009年
6月30日

2008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48,628 257,730
投資物業 10,267 10,345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9 22,048 22,293
遞延稅項資產 1,043 1,039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1,986 291,407

流動資產
存貨 122,201 111,55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137,219 95,5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7,278 18,616
衍生金融工具 — 454
現金及銀行結餘 83,503 109,925
已抵押銀行存款 32,568 49,870

流動資產總值 392,769 385,95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95,363 161,235
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0,780 50,825
應付稅項 8,481 12,526
撥備 4,025 3,699
計息銀行貸款 29,653 41,993
應付股息 171 171
應付關連方的款項 5,088 12,210

流動負債總值 273,561 282,659

流動資產淨值 119,208 103,2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1,194 394,69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4,777 5,080
遞延稅項負債 1,204 955

非流動負債總額 5,981 6,035

資產淨值 395,213 388,66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24 3,824
儲備 391,389 384,839

總權益 395,213 38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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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片式多層陶瓷電

容器（「MLCC」）及移動手機。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odo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之

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註明者外，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業績以人民幣呈列，而且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國際會計標準委

員會（「國際會計標準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此等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業績須與本集團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以下所述者外，此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在編製本集團截至2008年

12月31日止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一致。

2.1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國際會計標準委員會頒佈並於本集團由2009年1月1日開始的

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八年五月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

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 歸屬條件及註

銷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有關金融工具披露

之改進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呈列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

報表之呈列 —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內嵌式衍生工具之重估及國際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儘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或會引

致新增或修訂披露事項，但此等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本期間及先前期間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故此，毋須對先前期間的財務報表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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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八年五月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四月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8號 從客戶轉讓資產3

1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於2009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7月1日及201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視適用者而定。

3 於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上述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初步採納時所產生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認為

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決策者審閱內部報告以考核經營表現及分配資源。集團管理層以該等報告作為釐定各營運分

部。本集團採取讓各經營分部獨立管理及經營的方式構建及組織業務，而經營分部代表一個業務策略單

位，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面對之風險及獲得之回報有別於其他營運分部。

營運分部之概要詳情如下：

1. MLCC業務從事製造、銷售及買賣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MLCC」），而MLCC是廣泛用於電子產品

的基本電子元件。

2. 移動手機分部從事在中國製造及銷售自有品牌的移動手機。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分部間交易是根據類似第三方銷售的條款及條件按當時通行的市場價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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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之期間收入和利潤，資產及負債：

MLCC 移動手機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銷售 128,572 181,671 — 310,243

分部間銷售 1,027 (1,027) —

其他收入 1,292 198 — 1,490

總計 130,891 181,869 (1,027) 311,733

分部業績 22,001 (10,703) 11,094

銀行利息收入及

其他未分配收入 1,261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8,590)

融資成本 (484)

除稅前利潤 3,281

稅項 1,871

期間利潤 5,152

分部資產 518,911 144,299 663,210

未分配資產 11,545

資產總額 674,755

分部負債 148,861 120,854 269,715

未分配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及應付稅項 9,656

應付股息 171

負債總額 27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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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C 移動手機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銷售 109,368 256,262 — 365,630
分部間銷售 2,515 — (2,515) —

其他收入 598 — — 598

總計 112,481 256,262 (2,515) 366,228

分部業績 24,784 (3,178) 21,468

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未分配收益 2,51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8,021)
融資成本 (556)

除稅前利潤 15,407
稅項 (4,507)

期間利潤 10,900

分部資產 438,728 230,167 — 668,895

未分配資產 5,289

資產總額 674,184

分部負債 107,347 170,902 278,249

未分配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及應付稅項 10,231
應付股息 171

負債總額 288,651

下表列出本集團收入之地域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客戶銷售：
中國大陸 184,988 262,140
香港及澳門 109,380 96,087
美國及歐洲 1,206 587
台灣 5,355 4,124
印度 4,634 2,692
其他 4,680 —

310,243 36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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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的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 2008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47 428

銷售原材料 587 843

遞延收入攤銷 403 598

租金收入 1,261 719

其他 253 526

2,751 3,114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484 556

6. 稅項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在所在及經營之司法權區產生之利潤按實體方式繳付所得稅。

本集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因為於該期間本集團並沒有於香港產生或獲得應課稅利潤。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深圳市宇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宇陽」）及深圳市億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億通」）

均位於深圳經濟特區。自2008年12月16日獲授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後，自2008年財政年度開始，深圳宇陽

可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期三年。然而有關該稅務優惠的官方正式批准在本集

團公佈2008年年度業績時仍未獲授與，以至高新技術企業所帶來的好處並未在集團2008年年度的稅務開

支中完全反映。根據中國對製造企業的相關所得稅法及法規，深圳億通可自其扣除稅務虧損後首個獲利

年度起豁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兩年，其後三年之稅項豁免一半。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為

深圳億通首個獲利年度，並為享有稅務優惠之首年。

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39號）的規定，原享有稅務優惠之企業

由2008年1月1日起5年內逐步過渡到法定稅率。先前享有15%的企業所得稅率之企業，其後於2008年按

18%繳稅、2009年按20%繳稅、2010年按22%繳稅、2011年按24%繳稅及2012年按25%繳稅，如此類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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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使深圳宇陽之東莞分公司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按15%稅率繳交企業所得

稅（2008年：25%）。深圳億通之分公司及東莞市宇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東莞宇陽」）均位於東莞，須於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按其應課稅溢利25%（2008年：25%）之稅率繳交企業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即期 — 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 1,583 4,334

上年度多計提之所得稅 (3,699) —

遞延 245 173

期間稅務支出總額 (1,871) 4,507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人民幣5,152,000元（2008年：人民幣10,900,000元）及

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05,500,000股計算（2008年：405,077,000股）。

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期內並無攤薄效應，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金額（2008年：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購入額為人民幣約451,623元（2008年：約人

民幣53,992,000元）。

9. 租賃土地預付款

2009年

6月30日

200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初結餘 22,781 10,958

期間╱年內添置 — 12,119

攤銷撥備 (245) (296)

賬面值 22,536 22,781

包括在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即期部分 (488) (488)

非即期部分 22,048 22,293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根據中期租約持有並位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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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009年

6月30日

200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33,770 98,613

減值 (4,410) (3,080)

129,360 95,533

應收票據 7,859 —

137,219 95,533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方式以記賬為主。給予MLCC及移動手機客戶之信用期一般為2至3個月及1個月。

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未還款項。

應收票據之賬齡為180日。

於財務狀況表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6月30日

200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116,554 84,815

91至180日 11,930 10,113

181至360日 913 605

1至2年 — —

超過2年 4,373 3,080

133,770 98,613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財務狀況表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6月30日

200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99,074 107,572

91至180日 1,807 633

181至360日 945 636

1至3年 395 414

102,221 109,255

應付票據 93,142 51,980

195,363 161,235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附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清付。

應付票據之賬齡為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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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自2008年起至2009年上半年，因歐、美、日等各主要發達經濟體步入經濟衰退，全球電子產

品需求萎縮，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亦受到嚴重影響。於2009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下降

15.1%，股東應佔之稅後溢利較2008年同期下跌52.7%。

2009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以出口為主之MLCC業務，難免承受海外買家需求減少帶來之壓

力。公司管理層已採取多項措施，減輕是次蔓延全球之經濟衰退所造成之損失。針對出口需

求萎縮，MLCC分部已重新定位，增加客戶結構中中國內地客戶之比重，讓本集團把握中國

內地相對穩定之市場環境帶來之裨益。期內，MLCC業務之收入較上年同期錄得17.6%增

長。然而，中國內地市場之主要客戶群均為中小企業，開拓中國內地市場需要投放更多營銷

成本。

由於中國內地移動手機行業之無秩序競爭仍然持續，移動手機分部業務之收入較2008年同期

下跌29.1%。

市場前景

中國內地乃目前少數能夠取得穩健經濟增長及具有龐大投資機遇之地區。有賴中央政府近期

推出之經濟刺激方案及寬鬆貨幣政策，從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看，中國經濟已步入復蘇。本集

團之MLCC業務借助將重點轉向於中國內地市場，可從中國經濟復蘇中更多地受惠。本集團

加緊提升MLCC之研發能力，並取得相應之競爭優勢。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費

用從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人民幣6.8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9.0百萬元。管理層對MLCC之

銷售前景感到樂觀。

本集團之移動手機業務，因過度競爭之中國移動手機業務局面非但未見改觀反而有繼續惡化

之趨勢，而本集團預期移動手機供應泛濫將使行業利潤率繼續下滑，亦會對本集團移動手機

業務的利潤率形成更大的壓力。本集團將不時監察移動手機業務之發展，並評估行業之經營

環境及表現，確保本集團之資源可更有效及適當地運用。本集團正著手研究重新配置資源之

方法，以減輕移動手機業務業績下滑對本集團整體業績造成之負面影響。

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收入：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入為人民幣310 .2百萬元，較2008年同期下降

15.1%。主要是由於期內移動手機分部銷售收入下跌。

– 11 –



毛利：2009年首六個月，集團毛利由2008年之人民幣46.5百萬元下降至人民幣32.9百萬元，

而整體毛利率亦由2008年之12.7%下降至2009年之10.6%，主要原因是為了拓展MLCC內地

業務，集團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及降低平均售價以適應內地市場環境，至使MLCC分部的毛利

率從2008年的29.3%下降至22.2%，從而拖低集團整體毛利率。同期間，雖然公司增加了高

價移動手機的銷售份額，唯總體移動手機市場的惡性價格競爭，使集團移動手機業務的毛利

率進一步從5.7%下降至2.5%。

期間利潤：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5.2百萬元（2008

年：人民幣10.9百萬元），較2008年同期下降52.7%。本期間利潤的倒退主要是移動手機業務

的毛利下降。

行政費用：從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3百萬元下降至2009年同期的人民幣6.4百

萬元。下降主要歸因於管理層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快速採取多項措施減省開支，如降低工

資、減少費用等。

稅項：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稅項開支為人民幣1.58百萬元而期間獲確認的上年

度多計提稅項為人民幣3.70百萬元。本集團之全資子公司深圳市宇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簡稱

深圳宇陽）被中國政府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深圳宇陽自2008年起享有15%之公司所

得稅率，為期3年。2009年上半年，深圳宇陽和深圳市宇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東莞分公司（簡

稱深圳宇陽東莞分公司）的所得稅按稅率15%計算。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監察其資本，即淨負債除以資本加淨負債。淨負債按銀行貸款、應付

貿易帳款及應付票據以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總和計算。資本指母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權益。於2008年12月31日、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約為

23%、27%。

銀行授信

於2009年6月30日，銀行授信約為人民幣2.6億元，其中約人民幣1.2億元並未提取。本集團相

信現有之資本資源能滿足預期資本開支之要求。

流動資金

於2009年6月30日，總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人民幣392.8百萬元及人民幣273.6百萬元

（於2008年12月31日：分別為人民幣386.0百萬元及人民幣282.7百萬元），流動資產淨額則為

人民幣119.2百萬元（於2008年12月31日：人民幣103.3百萬元）。為了建立一個廣泛的本土客

戶基礎、本集團的MLCC業務己經採用更長的信用期作吸引客戶、故此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

票據從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95.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137.2

百萬元。於2009年6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83.5百萬元（於2008年12月31日：人

民幣109.9百萬元），與去年年底相比減少人民幣26.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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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匯率及或然負債

鑒於內地中央政府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直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加上本集團之借貸處於低

水平，預期本集團不會於可見未來面臨任何重大之利率風險。本集團之出口銷售額主要以美

元及港元列值，而有關貨幣之匯率於2009年上半年維持在相對穩定之水平。管理層將繼續監

察全球外匯市場之發展，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沖任何潛在之匯兌風險。於2009年6月30

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2008年：無）。

資本承擔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建造樓宇與購買廠房及機器相關已訂約資本承擔總額為人民幣

1.0百萬元（於2008年12月31日：人民幣33.1百萬元）。該等承擔如有需要則以首次公開發售所

得款項淨額之餘款、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撥付。

已抵押資產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將若干物業和廠房及設備合共約人民幣1.7億元抵押及質押，以

取得總額人民幣2.6億元之銀行貸款及銀行授信。

員工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員工總數為1,964名（2008年：1,883名），較去年同期增加81名。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並無重大變動，符合現行市場慣例及相關監管機構之規定。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股份。

企業管治

除守則條文A.21外本公司在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載列的守

則條文。本公司並無由不同人士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該兩個職位均由陳偉榮先生兼任。董

事會相信，由同一人負責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可讓本集團得到有力及一貫之領導，更有效

地規劃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並提高因應瞬息萬變之環境作出決策之效率。董事會確信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能在董事會內提供充份獨立及不同的觀點以確保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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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公司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

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內載列之所需準則。經向

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

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所需準則及本公司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朱健宏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潘偉先生及劉煥彬

先生。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本公司之財務資料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

程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榮

香港，2009年8月21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偉榮先生、霜梅女士及廖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程吳

生先生、李賀球先生、張志林先生及陳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偉先生、劉煥彬先生及

朱健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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